
 贺  州  市
文化和旅游局办公室文件

                   贺文旅办发〔2019〕1号                
关于印发《贺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内设

机构定岗定员决定》的通知

各县（区）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局属各单位、局机关各科室：

经局党组同意，现将《贺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内设机构定岗定员决定》印发给你们。

特此通知。

                           贺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办公室
                                2019年4月25日

贺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内设机构定岗定员决定

根据《中共贺州市委办公室 贺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贺州市文化和旅游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办发〔2019〕46号），市文化和旅游局设置14个内设机构，机关党委按有关规定设置，不计入内设机构数。经局党组研究同意，局机关内设机构人员分工安排如下：

一、办公室

负责人：罗德远
工作人员：麦丽娟、邓光、商平瑞、邱雪娜、黄志军

工作职责：负责机关日常运转工作。组织协调机关和直属单位业务，督查督办重大事项的落实。承担文电、会务、机要、保密、信访、应急、安全、档案、信息、绩效考评、建议提案办理、安全保卫、后勤服务等工作。统筹全市文化、旅游节庆活动管理工作。

二、人事教育科

负责人：吴  茜

副科长：李金凤（挂任）

工作职责：承担局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干部人事、机构编制、劳动工资的管理等工作。拟订全市文化、旅游、广播电视行业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主管部门负责从业人员教育培训、职（执）业资格管理、职业技能鉴定和职称评审等有关工作。归口管理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负责局离退休人员的管理和服务。协调定点扶贫工作。

三、政策法规科（行政审批办公室）
科    长：罗义翀
工作人员：甘  露

工作职责：组织起草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及规范性文件。承担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决策的调研及合法性审查工作。承担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工作。开展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和涉外法律事务。统筹协调文化和旅游行业“放管服”改革工作。承担重大行政处罚听证、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和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拟定全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领域重大改革措施。负责文化、旅游、广播电视等方面的政务服务、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负责市级行政审批事项的受理和审核工作。指导全市文化旅游广播电视部门行政审批工作。负责本系统社会组织管理事务。

四、财务统计科

负 责 人：吴  茜（兼）

工作人员：骆利丽

工作职责：负责机关并监督指导直属单位的国有资产管理、财务和统计工作。负责部门预决算和相关财政资金管理工作。负责全市文化、旅游经济和广播电视运行分析及统计工作。负责机关和事业单位内部审计、政府采购工作。负责编制专项资金使用计划，承担资金使用的评审工作。监管全市重点及基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设施建设。
五、艺术科

科    长：苏  丽

工作人员：李姗珊

工作职责：拟订全市文艺事业发展规划和扶持政策并组织实施。指导、扶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导向性代表性示范性的文艺作品和代表贺州水准及民族特色的文艺院团。推动各门类艺术、各艺术品种发展。指导、组织、协调全市性艺术比赛、展演以及重大文艺活动。组织艺术作品参加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和区内外艺术比赛、展演活动。指导、组织、协调全市艺术创作及生产，以及直属艺术单位的业务建设。指导旅游演艺，促进艺术创作生产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六、公共服务科

科    长：莫明铭

工作人员：汪  艳

工作职责：拟订全市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政策及公共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承担全市公共文化服务和旅游公共服务的指导、协调和推动工作。拟定全市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标准并监督实施。指导群众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未成年人文化和老年文化工作，指导图书馆、群艺馆（文化馆）、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和旅游集散中心、旅游咨询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协调推进旅游厕所革命工作。指导公共数字文化和古籍保护工作。指导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

七、广播电视办公室

主    任：邓国用（挂任）

副 主 任：龙绍君（挂任）

工作人员：龙  珍

工作职责：拟订广播电视科技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组织开展广播行业的科技创新工作。拟订全市广播传输覆盖和监测监管网的规划并组织实施。推进三网融合。负责全市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监管管理和技术保障。指导全市广播电视的技术运行维护工作和技术质量监督工作。指导、协调全市广播电视系统安全和保卫工作。
承担全市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和业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机构、广播电视节目传送、有线电视付费频道、移动电视业务的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和管理广播电视广告播放。监督管理全市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境外广播电视节目的引进和播出及境外卫星电视节目的落地和接收。查处或组织查处上述业务的违规行为。承担全市网络电视视听服务、广播电视视频点播、公共视听载体播放广播影视节目内容和业务的监督管理工作。指导网络视听服务工作。负责广播电视节目创优、精品创作评选以及广播电视社会组织工作。

根据工作需要，对外可使用“贺州广播电视局”名称。
八、非物质文化遗产科

科    长：熊开阔

工作人员：邱  毅

工作职责：拟订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政策和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记录、确认和建立名录。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宣传和传播。指导、协调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展示、传习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申报工作，协调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推动传统工艺振兴、旅游商品开发。
九、资源开发科（市发展大旅游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创建国家5A级景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科  长：龙  巧

副科长：覃泓锦（挂任）

工作人员：廖诗华、陈伟燕

工作职责：组织拟订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承担全市文化和旅游资源普查、规划、开发和保护。指导重点旅游区域、目的地、线路的规划和生态旅游、乡村旅游、休闲度假旅游发展。指导文化和旅游产品创新及开发体系建设。统筹乡村文化振兴和行业扶贫工作。统筹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服务质量标准评定工作。
负责拟订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和创建广西特色旅游名县相关政策措施。指导、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区、广西特色旅游名县创建工作。指导、推进特色旅游、红色旅游工作。拟订全市红色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和协调制定扶持政策并组织实施。指导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产品建设、人员培训及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设工作。
十、产业发展科

科    长：韩  林

工作人员：陈映蓉、李建勇

工作职责：拟订全市文化产业、旅游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促进文化产业相关门类和旅游产业及新型业态发展。推动产业投融资体系建设，组织招商引资工作。促进文化、旅游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指导文化产业园区、基地和重大项目建设。指导、促进文化企业、旅游企业和广播电视企业发展。协调促进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服务业发展。
十一、市场管理科

负 责 人：莫建勇

工作人员：刘广源、杨泽武

工作职责：拟订全市文化市场和旅游市场政策和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对文化和旅游市场经营进行行业监管。承担文化和旅游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组织拟订全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经营场所、设施、服务、产品等标准并监督实施。监管全市文化和旅游市场、服务质量，指导服务质量提升。指导文明旅游工作。承担导游队伍建设、管理和体制改革等工作。负责全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监测、假日市场、安全综合协调和监督管理。拟定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工作标准和规范并监督实施。指导监督全市文化旅游市场综合执法。组织查处和督办全市性跨区域文化和旅游市场重大案件。统筹文化和旅游系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十二、宣传推广科

科    长：黎洪波

副 科 长：陈李莹（挂任）

工作人员：罗燕冰、叶子铭

工作职责：拟订全市文化、旅游形象品牌推广战略及旅游促进奖励政策并组织实施。负责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和宣传推广工作。组织全市文化和旅游整体形象的宣传推广。组织、协调文化产品、创意产品、重点旅游区域、目的地和线路的宣传促销工作。统筹区域交流合作。
十三、博物馆和文物保护科（市创建国家历史文明名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 责 人：杨志贵

工作人员：李正婷

工作职责：负责拟订全市文物保护事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协调文物保护和重大项目实施。组织申报国家、自治区、市文物保护单位。指导协调不可移动文物资源调查，管理国有文物资源资产。指导、实施历史文化名城（镇、村）、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中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工作。

指导全市博物馆工作。组织制定全市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管理标准和规范，并组织实施。负责拟定文物和博物馆科技化、信息化规划并推动落实。负责博物馆设立、变更、中止备案材料的审阅和组织全市博物馆评估定级工作。协助国有文物藏品的有关审核审批事项。协调博物馆间的交流与协作。指导社会文物抢救、征集工作。指导全市不可移动文物和博物馆安防、消防防雷项目的管理实施。组织指导文物和博物馆安全保卫工作。承担文物拍卖和涉案文物鉴定管理工作。
十四、信息科技科

科    长：冯  飞
工作人员：许锦霞

工作职责：拟订全市文化、旅游科技创新发展规划和艺术科研规划并组织实施。配合开展大数据工作，推进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和开发利用。归口管理行业标准化建设。组织开展文化和旅游科研工作及成果推广。承担局机关官方媒体、办公室系统运行、维护和技术保障工作。统筹新闻、信息宣传和意识形态安全工作。

十五、机关党委

负 责 人：蒋晓宇（专职副书记）

工作职责：负责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党群工作。
政府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贺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办公室                   2019年4月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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